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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庄中心学校防校园外来非法侵害应急预案
为最大限度地预防外来人员入侵校园，伤害师生身心，扰乱教学秩序等事故的发生，同时为确保学校发生外来侵害时，各项应急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根据学校实标，特制定本方案。
一、应急组织机构
徐家庄中心学校防校园外来非法侵害安全领导小组：
组  长：傅怀佳
副组长：左效平  周新丰  孙欣
成  员：董学敏  崔宝成  刘成波  黄平吉  宋志恒
二、工作职责
(1)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强化工作职责，完善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措施的落实。
(2)充分利用各种渠道进行预防和抵御外来侵害的宜传教育，组织开展相关技能训练，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防范意识和基本技能。
(3)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组织各方面力量全面进行救护工作，把侵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4)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恢复教育教学秩序，全面保证和促进学校安全稳定。
三、综合治理值班
（1）门卫人员应严格执行门卫工作制度，加强对校外人员进出的审查、登记制度，提高警惕，禁止携带可疑物品的人员和神志不清、酗酒及形迹可疑人员进入校园。
（2）对未经许可试图强行闯入校园的外来人员，门卫不得放行。对强行闯入者，应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及时将闯入者逐出学校。视情况及时拨打“110”。

（3）学校各值班人员，必须严格按照综合治理工作职责规定的要求，按时上岗，到指定地点完成指定区域的治安巡逻值班任务，同时，要密切协作，共同维护学校秩序。
（4）学校值班人员和学校保卫人员要按时上岗，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责完成值班任务。
（5）校内一旦出现冲击校园、行凶斗殴、偷盗行窃等各种非法侵害现象，在场教职工应尽力予以制止并及时通知学校领导。无力制止的，可调集力量，同时拨打报警电话。
（6）为防止不法分子逃逸，在场教职工应及早通知门卫关闭校门。
（7）领导小组应迅速调配各种力量，在公安民警到达之前，尽力制止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和延续，尽力保护学生安全不受侵害，学校财产不受损失。
（8）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要对学生进行疏散。如需要的话，通过校园广播，发出紧急集合信号。各年级组长、班主任、任课教师到班级指挥学生有序疏散。疏散后的集结地点为学校操场。若遇重大情况，直接疏散出校门。
四、应急行动
1.全体教职工均为应急行动成员，有预防制止侵害事故的责任。
2.侵害事故发生时第一目击的教职工必须于第一时间向当地派出所及应急领导小组报告，尽可能地制止事态扩大。
3.领导小组得悉侵害应急情况后应立即赶赴现场，各种救护队伍到二道门前集结待命。
4.加强各类值班值勤，保持通信畅通，及时掌握情况，全力维护正常教学、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
5.领导小组依法发布有关消息和警报，全面组织各项救护工作。各有关组织随时准备执行应急任务。
6.迅速开展以抢救人员为主要内容的现场救护工作，及时将受伤人员转移并送至附近医院抢救。
7.加强对重要设备，重要物品的救护和保护，加强校园值班值勤和巡逻，防止各类犯罪活动。
8.积极做好广大师生的思想宣传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秩序，全力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9.迅速了解和掌握受侵害情况，及时汇总上报。
五、其他
1.在应急行动中，各部门要密切配合，服从指挥，确保政令畅通和各项工作落实。必须在行动中贯彻救人优先，学生优先，妇女优先的行动原则。各年级组长负责本年级组应急行动，各班班主任负责本班学生应急行动。
2.门卫人员严把出入关，严格执行来访人员登记制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向学校报告，加强课间、晚间值勤巡逻。
3.禁止接送学生的家长随意进入校园，严禁闲杂人员进入校园。
4.在学校重点部位安装报警装置及防盗防护设施。
5.门卫人员，当日值班教师加强午间校门口值勤及校园巡视。
6.学生食堂严禁闲杂人员进入。
7.注意事项
（1）学生应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和保护能力，发现可疑人员或不法分子非法侵入校园应及时报告或报警。根据现场情况及自身的客观条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应对发生的情况，做到沉着冷静，遇险不慌，及时避让，保证安全。
（2）注意保护现场，密切配合公安民警调查取证。
六、信息报告制度     
1、设立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及时向教育和体育局报告事故的准确信息，同时密切关注有关的信息动向。事故信息接报程序：教师、学生--值班负责人--校长--主管行政部门、家长、公安、应救等部门    

2、 事故发生后，向上级主管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报告信息留程：校长—学区--教体局； 报告内容：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种类以及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等情况。   

七、应急处置程序  

发生突发事故应按以下步骤处置：
（一）突发事件发生后，学校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及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对突发事件进行调查处理。通过对突发事件调查、现场勘验，采取控制措施等，对事件的危害程度做出初步评估。
（二）突发事件发生后，在进行事件调查和现场处理的同时，学校应当在第一时间将突发事件所致的伤亡人员送往就近医院或向120急救中心求助。受伤人员较多、情况比较复杂时，应同时向110求助。
（三）突发事件发生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应组织人员立即保护现场，采取疏散、隔离等措施，加强学生管理，并做好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学生心态和情绪稳定。
（四）突发事件发生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需要，可以采取中止活动、疏散等措施，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事件情况以及采取的应急措施。
（五）突发事件发生后，在首先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下，应及时与涉及事件的学生家长、教师家属联系，告知事件原因、处理办法和可能的结果。   
八、后期处置，协同各部门采取措施恢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协同各主管部门处理善后工作，进行应急救援能力评估，重新修订应急预案。制定完善应急与演练的计划、方式和要求。   
九、责任与奖罚 ，突发性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实行责任追究制，强化工作责任制，强化行政负责制，各小组要明确职责责任，应熟悉相关业务情况，在事故处理中，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对事故危害进行科学监测，制定科学救护措施，实施正确的处理办法，对事故情况进行调查处理。对于由于工作不力，措施不到位，没尽到责任而导致发生重大安全卫生事故或重大财产损失，形成一定影响的，要实行考核评优选先一票否决制，情节严重者将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